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喀什分院-两房屋顶改造项目
竞争性磋商公告
项目概况
 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喀什分院-两房屋顶改造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政采云平台（https://www.zcygov.cn）获取招标文件，并于2021年10月14日11:00（北京时间）前递交投标文件。
[bookmark: _Toc7800][bookmark: _Toc35393629][bookmark: _Toc28359089][bookmark: _Toc35393798][bookmark: _Toc28359012]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项目编号：JDTCK-2021-017-CG
项目名称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喀什分院-两房屋顶改造项目
采购方式：□竞争性谈判 ☑竞争性磋商 □询价
预算金额：700000.00元
采购需求：建筑工程（钢架阳光板结构，进行封闭改造，自流坪楼地面）电器设备安装工程，给排水工程。 
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。
[bookmark: _Toc35393799][bookmark: _Toc20369][bookmark: _Toc35393630][bookmark: _Toc28359013][bookmark: _Toc28359090]二、申请人的资格要求：
[bookmark: _Toc35393800][bookmark: _Toc28359091][bookmark: _Toc35393631][bookmark: _Toc18586][bookmark: _Toc28359014]1.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2.具有有效的独立法人营业执照；
3.投标人须具备[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三级](含)以上资质，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、并在人员、设备、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，项目负责人须具备[建筑工程二级](含)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，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；
4.法人代表资格证明书及授权书、被授权人身份证(法人投标需提供法人身份证及法人代表资格证明书)；
5.供应商提供本单位依法缴纳近三个月的社会保险缴费凭证；
6.提供税务部门出具上一季度的完税证明；
7.提供近一年2020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（新成立公司需提供银行资信证明）；
8.提供针对本次项目《反商业贿赂承诺书》；
9.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未被列入失信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、财政部门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承诺书；
10.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,且必须为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、中国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渠道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，裁判文书网（wenshu.court.gov.cn）查询在合同纠纷裁决中不得参加本项目招标，国家企业公示信息系统（www.gsxt.gov.cn）查询诚信记录如有严重行政处罚信息、异常名录信息不得参加本项目（现场查询并提供相关查询记录和查询结果）。

三、获取采购文件
时间：2021年09月30日至2021年10月13日（上午10:00-14:00，下午16:00-19:30）
地址：政采云平台（https://www.zcygov.cn）
方式：网上自行下载（有意投标的投标单位，在下载招标文件后，需提供以下信息至421181713@qq.com:①公司名称；②项目名称；③项目编号；④联系人；⑤联系电话；⑥邮箱号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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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35393802][bookmark: _Toc35393633][bookmark: _Toc28359016][bookmark: _Toc28359093]时间：2021年10月14日11点00分（北京时间）
地点：喀什市吐曼路1号财富大厦3楼307室 
[bookmark: _Toc27690]五、开启
时间：2021年10月14日11点00分（北京时间）
地点：喀什市吐曼路1号财富大厦3楼307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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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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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招标人信息
名 称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喀什分院
地 址：喀什市
联系方式：王宁平     
联系电话：17709980688 
2.代理机构信息
名 称：新疆甲鼎泰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地 址：喀什市吐曼路1号财富大厦3楼307室
联系方式：庞珺    
联系电话：13999092110



新疆甲鼎泰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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